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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2020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衡器协会在海南陵水召开中国衡器协会副理事单位（扩大）工

作会议，会议有研讨衡器产品技术发展方向的议题，提出了《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

立项的事宜。考虑到 GB/T 7723-2017《固定式电子衡器》(含有电子汽车衡)和 GB/T 21296.2-

2020《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第 2部分 整车式》标准均是由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第一起草单位起草的，所以提议由金钟科技集团牵头发起标准立项申请。会后，金钟科技集

团联系了梅特勒-托利多（常州）测量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储恒科物联网系统有限公司作为发起

单位，并起草了立项文件。期间，又陆续联系增加了部分起草单位。金钟科技集团起草人范韶

辰、王伟起草完成立项申请的初稿后，请梅特勒-托利多公司的起草人席东旭和中储恒科物联

网公司的起草人谷建斌对标准立项申请书进行了审核。2022年 1月 19 日，团标委秘书处提出

了衡团标秘[2022]3 号文件，“关于《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立项函审的通知”，按照

衡协团标委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了包括衡器协会领导和 3名技术机构专家在内的 7名团标委

委员，函审以全票通过了立项申请。随后，衡器协会于 2022年 2月 28 日将《动静两用电子汽

车衡》的立项申请书在协会网站上进行公告，时间期限 15 天，结论为无疑义。衡团标委秘书

处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下发衡团标秘[2022]7 号文，“关于确定《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团

体标准起草小组的通知”，并确定项目周期 12个月，要求团体标准在 2023 年 3月完成。 

《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如下： 

1、 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范韶辰、王伟； 

2、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申东滨； 

3、 梅特勒-托利多（常州）测量技术有限公司：席东旭； 

4、 中储恒科物联网系统有限公司：谷建斌； 

5、 盘天（厦门）智能交通有限公司：张俭成； 

6、 陕西四维衡器科技有限公司：陈增典； 

7、 江西众加利高科技有限公司：唐振中； 

8、 包头申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尹大为； 

自 2022 年 3 月初开始，第一起草单位起草人范韶辰、王伟即着手起草《动静两用电子汽

车衡》标准小组内部稿和标准的编制说明，并安排进行整车式动态汽车衡运行速度在 1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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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并整理数据，3 月底形成起草小组内部第一稿并在小组内部征求意见。7 月 5 日，召开

了标准的启动会及起草小组第一次标准研讨视频会议，确定了《项目任务书》和《标准起草费

用承担表》，并对 5家标准起草单位的意见反馈进行了讨论。会后，负责起草单位对标准草稿、

编制说明和试验报告进行了整理，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写原则 

1、追随时代技术发展和衡器技术进步的原则 

1.1  新型计量方式的要求 

随着国家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的港口海关货物通关运输、依附于城市的垃圾处理

工厂进料检重、严寒地区城市能源进货与热量产出的进料检重等方式，规模不断的扩大。其初

始计量是采用的静态计量，当发现在满足汽车与承载器长度之间关系的情况下，采用低速匀速

通过汽车衡，则称量值相对可以保持在能够接受的精度，所以，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就在这种

要求下应运而生。2006 年 6 月，山东省计量科学院对济南金钟电子衡器股份有限公司（现山

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ZCS(SCS)-120-JD《静动两用电子汽车衡》进行了型式

评价试验，结论是：静态三级；动态 0.5 级，最高运行速度 10km/h;考虑到动态称量模式是在

静态称量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一种技术创新，并且按照 GB/T 26389-2011《衡器产品

型号编制方法》的规定（表 A。1续，67条），将标准的名称定为“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并

且运行速度也做了规定：是低速运行状态，10km/h。 

1.2  静态计量增加了多范围衡器的要求，基本上全部引用了 OIML R 76《非自动衡器》

中电子衡器的计量及技术要求 

OIML R 76-2006 E《非自动衡器》中，已经提出了多分度衡器和多范围衡器的概念、计

量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由于国内计量的管理手段和当时社会对诚信价值观的认识，在

GB/T 7723-2008《固定式电子衡器》中，对于多分度和多范围衡器都没有写入；在 GB/T 7723-

2017 的修订标准中，衡器标委会委员们同意写入了多分度衡器的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而没

有写出多范围衡器的技术要求，只是提出了多范围衡器的定义。同一台衡器，可以作为多个秤

量的衡器来使用，如：150t的衡器，又可以作为 100t或 80t的衡器来使用，假如分度数差异

不大，则其分度值会变小，分辨率提高，称重传感器的精度等级要求就会高，这就涉及到称重

传感器的检定分度值和最小检定分度值以及相对最小静负荷恢复 Z 和相对最小检定分度值 Y

的概念，从技术上讲相比于仅为 150t 秤的技术要求就高。而从产品标准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理

解，OIML R 76和 OIML R 60《称重传感器》是互相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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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器标委会新修订的标准：GB/T 7722-2020《电子台案秤》标准，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多分

度衡器和多范围衡器的概念、计量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所以，《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就已经具备了提出多范围衡器的概念及技术要求的理论基

础和认识基础。 

2、  静动两种计量模式，不能自动转换 

标准对静态使用的汽车衡和动态使用的汽车衡的分度值，分别作了规定，因为静态/动态

分度值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两种称量模式电子汽车衡的精度和误差。从实际误差值来比较，

动/静两种模式的计量要求相差还是很大的。所以，标准规定，静态和动态的使用状态不能自

动转换，必须根据现场的物流情况由人工来干预完成。为此，标准中 5.5条，特意编制了“中

准确度等级的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的静态/动态称量误差示例”，以提醒标准产品的使用者关

注动态/静态两种称量方式的误差值大小，根据称量货物的价值情况，慎重选择静态/动态称量

方式。 

3、  标准文件便于使用的原则 

目前已经有 GB/T7723-2017《固定式电子衡器》和 GB/T 21296.2-2020《动态公路车辆自

动衡器 第 2部分：整车式》，现起草的《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标准增加了“多范围衡器”的

一系列技术要求，在标准的计量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各个层面都有涉及。为了便于标

准的使用者了解《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标准的具体内容同时又不至于使新标准的内容太过于

庸长，并结合《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第 2 部分：整车式》标准制定后学习标准时感觉标准

的具体项目没有提出，而多次需要参看《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规范》

的经验，所以将标准的计量要求做了全面的规定，标准的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了引用，主要针

对的使用者是基本了解静态电子汽车衡和动态电子汽车衡的技术人员、计量人员和用户。因为

若大量采取参看其他标准的方式，则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标准就需要参照另外 2个标准的大量

内容，给使用带来太多的麻烦。 

标准中的内容，可以做独立的学习，明白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标准都有哪些计量要求、

技术要求、检测方法等，对产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需要进一步了解具体内容，则需要查看引

用的标准文件。 

4、 结合现场使用的原则 

由于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是整车称量，承载器台面较长，汽车在台面上的行驶距离、行

驶时间都比较充分，不宜也不会采用较高的速度，所以，将运行速度定义为 10km/h；考虑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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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静态称量两种模式，其最大误差有较大的不同，而用户不希望二者差距较大，所以，将动

态称量的准确度等级确定为 0.2,0.5,1，2 级 4 种准确度等级。为了使标准产品的使用者注意

到动静二种电子汽车衡称重误差值的差距，在标准的第 9.1.1条，还做出了适合于动静两用电

子汽车衡的“动静两用”的指示标记，便于使用者慎重的选择动态/静态称量模式。 

三、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的依据；专利情况说明； 

1、动态称量方式的应用，需要电子汽车衡的静态称量方式准确为基础。并且，动态称量

方式的控制衡器，也是选择的静态称量电子汽车衡。考虑到生产厂和衡器用户，对静态电子汽

车衡的了解比较多，其应用范围相比动态电子汽车衡更广一些，所以，将静态称量的技术要求

列为第 5章，动态试验的技术要求列为第 6章。 

2、静态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表 3，符合 GB/T 7723-2017《固定式电子衡器》中，第 5.4.1

“表 3 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 

3、动态试验的最大允许误差表 5 车辆总重量的最大允许误差，符合 GB/T 21296.2-2020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第 2 部分：整车式》中，“表 2 车辆总重量的最大允许误差”的要

求。 

4、多范围衡器的定义、附加要求、在相关章节中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符合 GB/T 

23111-2008《非自动衡器》中的相关定义、技术要求等。 

5、 称量区长度（6.1.2 基础） 

标准中提出“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基础的两端应各有一条长度不小于 12m、宽度等于承

载器的，并与承载器保持在同一平面的平直通道”。是结合了《固定式电子衡器》6.1.2.6基础

的要求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第 2 部分： 整车式》中 8.2.2 安装路面条件的要求而提

出的。 

6、简化了称重传感器和电子称重仪表的重复测试要求 

标准中 6.2称重传感器和 6.3电子称重仪表，都提出了“称重传感器/电子称重仪表拥有

相应的型式批准（或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证书和报告，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重复检验”，

是根据目前国内电子汽车衡生产企业的特点而做出的规定，多数衡器生产企业都是外购称重传

感器和电子称重仪表，而称重传感器和电子称重仪表也是有专业的生产厂制作并领取了型式评

价证书和报告。所以，从节约人力、物力并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检定机构能力的考虑出发，做出

了这项规定。 

     7、增加了抗干扰性能测试（7.12）中的要求 



5 

 

   标准中对 7.12 条 抗干扰性能测试，与 GB/T 7723-2017相比，做了进一步的描述，规定了

试验等级。 

8、专利情况 

本标准没有涉及到专利。 

四、 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1、主要试验、验证结果：见试验报告。 

2、试行结果：衡器行业中，早在 2006 年末，在全国海关进行了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的招

标，济南金钟电子衡器公司和梅特勒-托利多（常州）公司都有中标，数量在 80～100台之间，

量程在 100t～120t 之间。后来，在 2012 年左右，国内的垃圾处理厂也进行了动静两用电子

汽车衡的招标，该产品在垃圾处理领域获得了应用。其时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的精度为静态

三级，动态 0.5 级，运行速度为 10km/h。 

五、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本标准依据的基础文件是 GB/T 7723-2017《固定式电子衡器》和 GB/T 21296.2-2020《动

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第 2 部分：整车式》二个标准，即：产品的静态性能要符合 GB/T 7723

的要求，其动态性能要符合 GB/T 21296.2 的要求。鉴于非自动衡器的应用随着国家对强制性

计量产品的管理从管产品到管计量结果的转变，标准中增加了多范围衡器的计量要求以及简化

了称重传感器和电子称重仪表再一次进行型式评价的要求。 

六、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分析 

本标准的起草参考了 OIML R76：2006（E）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和 OIML R 134:2006

（E）《动态公路车辆称重及轴载测量自动衡器》国际建议编制，与二者的关系为非等效。 

     产品的计量要求，与 OIML R76 和 OIML R 134 的计量要求一致。 

七、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该标准无重大分歧。 

八、 贯彻措施及预期效果 

《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是衡器领域第一个结合了静态电子衡器和动态电子

衡器二者的计量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而制定的衡器产品标准，国际上也没有相应的

OIML 国际建议，为下一步类同的电子衡器制定标准开创了新的视野，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如：是否可以编制“动静两用整车式电子轨道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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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产品，用户有实际性的要求，生产厂有设计、制造技术，但是目前国

家的“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中没有动静两用的产品，二种称量模式在有用户需求的

情况下可以互相结合，满足市场需求。 

3、从衡器产品的标准框架结构来看，自动衡器占有较大的比例，而对应的 OIML国际建议

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可以认为是某一对应产品的“通用技术规范”，在一个 OIML 国际建议框

架下，可以有多个产品制定标准。如：目前正在准备立项的《失重秤》标准项目，是区别于 OIML 

R50 《电子皮带秤》的一类产品，可以看做是在 OIMLR50框架下的系列产品标准；现在来看已

经发布的 GB/T 35449-2017《自动定量装车系统》，其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累计分度

值、技术要求采用或参照了 OIML R 107《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而最大预设值误差、最小秤

量、物料的试验方法是采用或参照了 OIML R 61《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对《动静两用电子汽

车衡》标准的规定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这同样也可以是对相应 OIML 国际建议的补充。这对我

们深入的研究 OIML 国际建议，探讨提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的技术条件，与国际同行交流做了

更进一步的探讨。 

对于标准贯彻方面，标准的过渡期建议为 6 个月，建议标准颁布后，需要做广泛的宣贯，

使衡器企业和用户都了解本标准的技术要求等，并总结和积累经验，为衡器行业的产品创新提

供可行的参考意见。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动静两用电子汽车衡》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2.7.14. 


